附件

盐池县纪委监委“谁执法谁普法”四个清单分解表
	序号
	项目
	内容清单
	措施清单
	标准清单
	责任清单

	
	
	
	
	
	普法责任主体
	普法对象

	1
	习近平 法治思想
	习近平法治思想
	1.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列入党支部党员学习内容，通过专题会议、专门研讨等形式，深入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活动。2.制定学习培训计划，创新方式方法，运用“学习强国”、干部教育培训网络学院等平台，组织开展多形式、分层次的学习培训。3.组织推动新闻媒体以专题报道、发表评论员文章、开设专栏等方式，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其生动实践。
	1.将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普法工作全局，与业务工作同部署、同检查、同落实。2.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“十一个坚持”开展学习党纪法规活动。3.已为每名党员干部购买一本《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》并督促学习。4.深刻认识习近平法治思想重大意义，吃透基本精神、把握核心要义、明确工作要求，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，在学思悟贯通、知信行合一上见实效。5.通过广泛的学习宣传阐释工作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。
	委机关办公室牵头，委机关各内设室、派驻纪检监察组配合
	委机关全体干部

	2
	宪法
	《宪法》及《国旗法》《国歌法》《国徽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
	1.结合“12.4”国家宪法日，开展“宪法宣传周”活动，广泛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教育。2.国家工作人员依照法律规定开展宪法宣誓活动。3.加强《国旗法》《国歌法》《国徽法》等相关法律的学习宣传，加强日常管理，带头规范升挂国旗、奏唱国歌和悬挂国徽等行为。


	1.推动纪检监察干部带头遵崇宪法、学习宪法、遵守宪法、维护宪法、运用宪法，提升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。2.大力弘扬宪法精神，维护宪法权威，推动宪法精神进基层，使宪法走入日常生活，走进人民群众心中。
	委机关办公室牵头，委机关各内设室、派驻纪检监察组配合
	委机关全体干部；社会公众

	3
	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
	《民法典》《刑法》《刑事诉讼法》《公务员法》《保密法》《监察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》《禁毒法》等法律法规
	1.纪委常委会、干部“周一例会”开展党纪法规的学习。2.利用集中学习会适时开展纪检监察干部讲业务、讲法条，进行学习普法。3.在“4.15”国家安全日、“6.26”国际禁毒日、“民法典”宣传月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普法学习宣传。4.以案学法，积极参加法院公开庭审。5.把法治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总体规划，健全完善干部学法用法培训机制，加强对干部学法用法考核。6.大力开展法治文化建设，运用各类媒体、平台、普法宣传阵地普及法律知识，传播法治信仰。

	1.班子成员、干部日常学法制度健全，有学习计划，有明确学习任务，并保证学习时间和效果。2.积极利用法律宣传日、宣传周、宣传月等载体开展法治宣传活动，每年不少于2次。3.纪检监察干部参加现场和网上旁听庭审每年至少1次
	委机关办公室牵头，委机关各内设室、派驻纪检监察组配合
	委机关全体干部

	4
	党内法规
	《党章》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（试行）》《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》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等党内法规

	1.把重要党内法规列为纪委常委会学习的重要内容，以党章、准则、条例等为重点。2.把学习党内法规作为党支部“三会一课”内容。3.加强清廉机关建设，组织好“廉政教育警示周”活动，深入开展纪检监察干部“家庭助廉活动”，组织党员干部再走一次初心路、重温一次入党誓词、合唱一首革命歌曲、聆听一堂红色党课、观看一部警示片。4.组织新录用人员集中开展廉政警示教育培训，学习党纪法规，系好廉洁自律的“第一粒扣子”。
	1.建立党内法规学习宣传责任制，注重党内法规宣传同国家法律宣传的衔接协调。2.把党内法规学习与“法律进机关”结合，组织开展互动性强的主题宣传活动。3.注重用身边事例、现身说法，切实增强党内法规学习宣传感染力和实效性。4.无违法违纪党员干部。
	委机关办公室牵头，委机关各内设室、派驻纪检监察组配合
	委机关全体党员

	5
	与业务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
	《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纪律检察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》《中国共产党监察法实施条例》《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》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
	1.举办有关法治课堂、培训班。2.通过干部例会、主题党日等形式组织党员干部观看廉政警示教育片，参观警示教育基地，用身边人、身边事以案释法。3.丰富学习、宣传形式，创新普法宣传方式拍摄教育片和普法、释法小视频。纪检监察干部带头学习宣传，同时带动家庭成员进行学习、宣传。
	1.将普法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、同检查、同落实。2.根据牵头部门安排积极开展相关法律学习，至少组织1次集中学习，利用微信工作群常态化宣传。3.学法、普法活动有记录、有资料。
	委机关办公室牵头，委机关各内设室、派驻纪检监察组配合
	委机关全体干部




